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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为正义的人和不那么正义的人辩护，艾伦·德肖微茨可能是美国最有名也是最直言不讳的律师。
作为公民自由和法规的忠实拥护者，他赢得了敬仰者和评论家的尊重，因为他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从事着真正意义上的非凡工作——教师、律师、作家和学者、在《致年轻律师的信》一书中，他把从
亲身经历中提炼出来的精神财富，融入到一篇篇关于人生、法律和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律师和好人的文
章中。
 
    不仅对律师，同时也是对所有寻求完美职业生涯的人，在面临选择职业和拥有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方
面，从选择良师益友到和批评家打交道，从发现职业生涯中的热情到在法庭上激烈辩论的伦理和道德
，德肖微茨能够帮你洞察秋毫。
在这些过程中，他给出了一些实际的建议，关于输赢，关于帮助他成为法律辩护艺术大师的“职业诀
窍”。
 
    《致年轻律师的信》是仿效雷纳·玛利亚·里尔克的《给年轻诗人的信》改编的“诲人不倦”丛书
的一种。
这套丛书邀请在各行各业有影响的人物撰写文章，意欲展望各学科、各行业的未来，并激励从事该行
业的一代又一代后生奋进。
我们将陆续推出这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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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伦·德肖微茨，哈佛法学院的费力克斯·弗兰克福特式的法学教授，是一位卓越的法律学者。
他因在引起社会轰动的案件中被告辩护而为人所知，同时他也是一位诉讼律师、专栏作家、演讲者、
图书评论家和多产作家。
他的著作有《极度的不公》、《最高法院如何控制2000年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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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谢 前言 第一部分 生活与职业 1 慎重选择你的偶像 2 点亮激情 3 树敌有道 4 不要做你最擅长的 5 不要
临终遗憾 6 不要遵循“现成的”建议 7 不要把选择局限在挣钱上 8 勿用有限之物换取足够之物 9 是否
存在绝对的道德 10 好律师是否应为坏人辩护 11 防备法律中的麦卡锡主义 12 如何平衡理想主义、现实
主义和犬儒主义 13 最后的考试 14 自我怀疑 15 完美乃成功之大敌 16 令人尊敬的职业 17 揭发事实 18 好
人、坏人、诚实者、说谎者 19 客户非朋友 20 变抱怨为抱负 第二部分 胜利与失败 21 哪里能学到辩护
技巧 22 取胜于陪审团：“啊哈”理论 23 取胜于法官：政治的公正 24 最高法院的辩论 25 谁是你的当事
人 26 失败 27 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28 检察官的盲点 29 检察官与辩护律师的区别 30 律师的道德——及其
他逆喻 31 懂得出击和收兵的时机 32 如何对待批评 第三部分 做个好人 33 好律师可否同时也是个好人
？
 34 你能否通过“氟化”测试？
 35 法学毕业生 36 大学毕业生 37 为何要做个好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致年轻律师的信>>

章节摘录

　　激情不应只留给卧室，要把它延伸到你毕生的工作中。
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而不是做爱，或进行体育活动、吃饭和听歌剧。
然而对一位律师来说，通常的建议就是冷静、中立、客观、超然——一句话，要够专业。
激情和专业作风之间并没有矛盾，只要对两者合理加以运用。
　　激情是原动力，专业作风是指完成工作的方式。
即便是方式需要客观和距离，激情也能催生出最佳方式。
　　有时你的激情应当展现给所有的人。
一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律师总能够有选择、有节制地运用激情作为辩护工具。
但不要滥用，否则其影响力就会被削弱，就像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
　　除了在律师职业中的价值，激情也是重要的生活动力。
我见过很多律师，由于在工作中过于冷静、中立、超然，以至于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激情。
职业习惯已经被带进了他们的生活中。
　　吉尔伯特和萨利文合著的《天皇》一书，谴责了那些只对过去歌功颂德却忽视现实的人。
诗人罗宾逊创造了一个形象，米尼弗·契维，一个“只留恋过去，对现实唉声叹气”的人。
很多人通过科幻小说和历史传奇故事寻求逃避现实的方法。
霍姆斯法官曾鼓励他的律师同行要活出激情，这无疑是正确的。
有句古老的中国咒语：愿你生之逢时。
对我来讲，这从来都是一种祝愿。
除了像大屠杀那样的动乱年代，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趣或乏味，这主要还　　是一个态
度问题。
　　　你可能会认为取得律师资格的考试是你的最后一场考试，其实，律师职业是一系列无休止的考
试，主考官有法官、陪审团、高级合伙人、当事人等。
考试标准通常就是“合格、不合格”，但与大学及法学院的那种及格标准不同，在现实生活的考试中
，“不合格”是一个常见的成绩。
你会因此失去案源、客户，失去脸面，还有信誉，不管你有多出色——或者自认为出色。
不像学校，法律常常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游戏，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而且，在你的工作质量与是否通过考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即使你做的比你的对手出色很多，也会失去案子，这是因为你对手的辩护立场更有利、更简单，或者
法官和陪审团更倾向于他或她的当事人。
在这方面的例子并不只有你一个。
医生不用面对法官和陪审团(除非他们因医疗事故受到起诉)，但即使是在最完美的手术中，也会有一
些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即使是最糟糕的手术，可能也不过是留下一个难看的伤疤。
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医生所不能控制的因素，就如同很多因素也不是律师能　　控制的一样。
当然，一个好的医生或律师在决定是否动手术或接手案子时，会把这些不可知但确实存在的风险纳入
考虑范围之内。
但是，即使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做了一个技术上最娴熟的手术或辩护，山会给病人或当事人带来灾难
。
　　对容易受到别人评价的专业人士来说，对工作成果制定内部的自我评估标准是很重要的。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都在努力这么做。
找对自己要求很严，即使赢了官司——实际上，特别址在赢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人会批评你(除非
我赢了一场非常不得人心的官司，但那时批评的性质也是不同的)。
当我还是法学院学生时，就开始这么做了。
在三年级的一次财产法考试中我得了A，但我知道这不是我应得的。
我实事求是地告诉了教授，认为他对我过于慷慨了。
他承认如此，说因为我是全年级排名最前的学生，而他又是一个刚来的助教，他担心如果给我实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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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B或B+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原话——“我会比你更尴尬”。
我总是回想起我那门功课“真实”分数不是A而是B，并合理地解释为，这个多出来的分数，是对我在
合同法考试中得到的C的弥补，因为那次我认为我应得一个更高的分数。
　　我想起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它证明了我的观点：律师生涯是一系列长期的考试，而且考官常常
是不正确的。
我曾和一位退休的联邦法官共同办过一桩复杂的刑事案件。
他当时刚刚退休，到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当了合伙人。
他办的第一个案子输了，而且输得很惨，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再也没有接过其他案子，只愿做执行工作。
当我问他为什么放弃所喜爱的审判工作，而转向一个令他烦恼的新领域时，他回答说：“我年龄大了
，经不起考试了。
我只能做所有人都不会失败的工作。
”　　在法律行业有很多这种双赢的工作，但诉讼工作例外。
所以，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让自己的一生都要经受考验，由那些通常不如你的人们评价的话，那么还是
在法律界找个双赢的工作吧。
做好意志方面的准备。
只有死了的当事人才不会评价你!　　　　对大多数人来说，与单纯的守法不同，“为何要做个好人”
就是个简单的问题了。
因为上帝的吩咐，因为《圣经》的要求，因为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绝大多数人因为信仰宗教而具有道德。
这并不是说所有信教的人都有道德都有良好品性，事实远非如此。
但是，一个相信上帝奖惩分明的人为什么会努力使自己的行为与上帝的旨意一致，就很容易理解了。
进行一个成本一效益的分析，就能让人们信服，为了任何尘世的利益而引起全能的上帝的愤怒，那么
地狱之永恒的折磨远比这种利益更值得权衡。
甚至怀疑者也开始遵从宗教的要求，消除了疑虑。
如300多年前帕斯卡尔所说的：“你必须下赌注，这是不可以选择的。
你不得不⋯⋯我们就相信上帝是万能的，然后再权衡得失。
我们估量一下这两种机会。
如果赢，就赢得了一切；如果输，可什么也没有失去。
打赌，然后，毫不怀疑上帝是万能的。
”　　我一直认为“帕斯卡尔的赌注”不可靠，因为任何一个值得信任的上帝都更喜欢诚实的不可知
论者，而不是一个工于算计的伪君子。
先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再表白信仰，就是亵渎宗教。
比如托马斯·莫尔的决定，他情愿接受尘世的处决，也不愿被罚人地狱。
当国王命令这样，而上帝命令那样，一个信徒就别无选择。
据说莫尔当时说：“议会的法令就像一把双刃剑，如果这样回答，就背叛了自己的灵魂，而如果那样
回答，就击溃了自己的肉体。
”　　最终莫尔遵照上帝的旨意，为了灵魂的永生放弃了尘世的生命。
莫尔因为自己的殉难——善性——被追谥为圣徒。
　　我一直不大明白，为什么那些坚定地履行上帝意志的人被当做“好人”，甚至“英雄”。
对他们而言，这是个高明的选择，成全了他们自己最大的利益，是他们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后而得出
的一个简单的结论。
托马斯·莫尔似乎比几个世纪以来把他捧为圣人的那些人更懂得这个奥秘。
　　对一个相信灵魂永生、肉体只是短暂存在的人来说，作出放弃尘世性命，以维护灵魂的选择是很
简单的事情。
天堂和地狱是永恒的，而在尘世的生命，尤其对于莫尔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只不过是几年的光景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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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莫尔真正相信身后的回报与惩罚，他就不是个英雄。
他选择了死刑而不是下地狱，只是表明了他对信仰的尊重；放弃在人间几年的停留而换得在天堂的永
生，这是个明智的选择，但他只应该因此赢得一个真正的信徒的名誉，而不是英雄。
　　如果对一个坚定的信徒来说，上帝比任何国王都更强大，那么，为什么他尊重上帝的旨意比尊重
国王的命令更高尚呢?这仍然是个根本的问题。
总体上说，并没有人认为顺从一个强权人士的意愿足特别值得赞扬的，当然，这个强权人士除外。
托马斯·莫尔参加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难道仅仅是因为上帝和教皇命令他这样做吗?如果是，还把他
当做好人公正吗？
这个问题也不只适合于基督教信徒。
我一直不理解，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命令杀死自己的儿子，为什么犹太人却对他大加赞扬。
一个相信掌握生杀大权的上帝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就会抗拒不公正的命令，并敢于激
怒上帝，因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会拒绝上帝的命令——在野蛮的十字军东征5年?杀“异教”妇女和儿童
。
　　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好人——是那种信徒，他敢于冒下地狱之险而拒绝上帝不公正的命令。
18世纪伟大的拉比，别尔季切夫的利未·以撒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
他对上帝提起一场宗教诉讼，并告诉上帝，他将拒绝服从其任何危害犹太人民幸福的命令。
这样做，利未，以撒可能冒着被上帝惩罚的危险，但他还是做出了如此英雄的举动。
他勇敢地面对这个上帝——以撒相信他有能力惩罚自己，同时也相信他的行为不公。
他对上帝的挑战继承了英雄的亚伯拉罕的传统——亚伯拉罕与上帝争辩，因为上帝要将无辜者连同罪
恶的所多玛一齐毁掉，而没有继承顺从的亚伯拉罕的做法——亚伯拉罕心甘情愿地服从上帝不公正的
命令，杀害了无辜的以撒(或者是极度顺从的约伯，他在上帝不公正地杀害自己的孩子之后，还为怀疑
上帝的公正而道　　歉)。
　　于是，这就是判断一个相信上帝进行赏罚的宗教信徒的品行所遇到的难题。
那些挑选殉难者和圣徒的宗教领袖不可能二者兼得。
他们不可能宣称某个人既是英雄又是信徒，因为这两种荣誉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
不折不扣的信徒在死与下地狱之间权衡，而后选择了死，所以算不上是个英雄。
真正的英雄也必然算不上个不折不扣的信徒。
真正的英雄是那样的人，他们为了一个原则而直面死亡，而不会考虑任何回报——比如，为了拯救他
人的生命。
　　除非莫尔是个伪君子，假装相信有来世，私下里根本不信，那他才配称做英雄，但是，这样的话
，他当然就不能受到对真正的信仰——以及诚实——的赞美。
　　当然，居中的处境还是有的。
更多的人是尽力相信，但又无法隐藏怀疑。
我认为，今天许多有思想的人都处于这种境地。
如果莫尔也是这样，他选择死亡的决定有着一定的风险。
也许他放弃了尘世的手中的一只鸟——余生，只为了天堂里灌木丛中的两只鸟，也即是进天堂的一种
可能。
但是，这也是一种算计，尽管是种更复杂、概然性的算计。
(我并不是暗示宗教殉难者总是有意识地这么考虑，但他们肯定一定程度地进行过信仰和行为之间的权
衡。
)　　这也不是说信徒不会真正地有道德。
他们当然可以有。
也许他们的行为是有道德的，而并没有回报的承诺或惩罚的威胁。
然而，我是指就行为被这种承诺和报答决定的程度而言，很难估量行为的内在道德含量及其算计性的
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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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提供建议是一项危险的差事。
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收到不少坏建议，并且也给了别人一些。
在哈佛教法律的37年里，应要求给别人提供建议是家常便饭。
　　大多数提建议的人只是指导别人如何成为自己。
人们似乎有种强烈的重塑自我的需求(这也可能是人们担心克隆技术的原因)。
记得我的一位导师，他是一名出色的教授，曾建议我应以何种顺序发表我正在考虑的几篇文章，不久
以后我才明白，原来他只是在重述自己的出版经历。
他希望我变成他本人，就像其他我的几位导师想让我成为他们一样。
我曾在最高法院法官阿瑟·哥德堡手下工作过，他总是建议我去做法官，尽管我并不渴望这一职位。
约瑟夫·哥德斯坦教授是我在法学院的导师，竭力劝说我专门从事学术和理论的研究工作，但我喜欢
政法实务的喧嚣。
　　我相信模仿并不是奉承的最高形式，因为真正独具魅力的人是无法模仿的。
但是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借鉴，只是你要意识到相互的差异，你有你的梦想、经历和侧重点，从他人的
经历和理想里吸取经验，充实到你独一无二的人生当中。
　　不过，在接受任何人，包括我在内的那些建立在“多年经验”基础上的建议时，可一定要当心。
在你过分相信经验之前，务必弄清提建议的人是否从自己的经验中有所收益。
因为大多数人并非如此，他们只是简单地重复自己的错误，一次又一次，浑然不觉。
　　对一名律师来说，弄清自己是否做错什么尤其不易，因为做得漂亮和成功的结果之间并没有什么
必然联系，只在于过程中有太多的变数。
　　我想起了当我还是一名年轻律师时，看到的由一位“有经验”的律师撰写的上诉状，里面有一部
分内容显然是不合适的。
引证的案例要么被驳回，要么不予采纳，而且整篇诉状论证不充分，文笔更是糟糕。
由于我们的当事人是共同被告，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加进那部分不合适的内容，他告诉我他一直是这样
做的，在每次上诉涉及到有关第四修正案内容时他都要加入这部分内容。
“这是经验”，他向我保证：“我引用这段内容已经20年了。
”我问他这部分的内容　　是否帮他打赢过官司，他不说话了，想了一会儿说：“没有，目前还没有
。
”最近我又看到这位已经年长的律师写的另一份状子，里面还是同样的内容。
他没有从多年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样的经验不要也罢。
　　同时，要注意那种“批发的”、“现成的”、“均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
好建议都是独具一格、度身定制、有的放矢的。
当然，也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在不断地拾遗补缺后会让你十分受用。
　　你可能注意到，虽然这本书名叫《致年轻律师的信》，但里面的建议并不是通过真正的“信件”
传递的。
书信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曾被认为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
里尔克著名的《给年轻诗人的信》一书是本书的灵感之源，它本身其实就是作者诗歌作品的延伸。
作者的灵魂随处可见，即使是在仓促写成的书信体文字中。
受战后科技革命的影响，我并不擅长于书信写作。
哦，没错，我把给编辑的信、需回复的信和其他专业信件，都用口述的方式解决。
我很少写私人信件，即使到了目前的电脑时代，对于电子邮件我也不热衷。
与之相反，我喜欢讲话，所有的建议几乎都是说出来的。
幸运的是，我的文风也如同说话一般。
我从不认为法律术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至少它不应是一种晦涩的语言。
我告诉我的学生，好的辩护状总是简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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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敦促那些口若悬河却笔下无神的学生，多留心自己的声音，并主张让他们录下自己说的话，然后在
写作中模仿这种脱口而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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